T AR R D E A E B
114# & § + 3 % 36755

\\-\-
il

N

F_NIE A fg’?}/

-

R

\\-‘-_
il

PFIM NI A gnk g

FAFEARGREGENETE 0 PR AT ARII4EYY 25
pPAfel i %)&—1144%&’&9? F52050% - F HiAdkAc R
A A RIIbEL? 219 3 3 5Em b B > 24T

BR <
FIREB W o
FoFVER A LEALR
EFE 2

) gt irA «’J}fﬁéiﬂj’:fjv\”ﬁ‘i;\ (‘r;f]g’_«’ A
FTHFAA®R(THEA®)Z F 2RI &

IFEh R AT zf;”"“('fﬂ?)lﬂ 5007 ; A} 'fr&%j»?@;«’fg
? TRE R e (“fa%m Ao ) F AL AR PR
WEIRAE 0 & ) JRAR T 5 A0, 500 » PR op A RWII3E6
Plp4c3114#5" 31&1 Ak B ERGIEN L AR
ZALp AR N JRAR Y o EAR PR A1 #1107 14P 4
ﬁnﬁiﬁ&%dk&maﬁmﬁﬁ,wﬁiﬁﬁﬁmﬁi
ISR fr&)j@waw B IRIEY  RBEHH AT 2FF

%— 7



#'1 020""5'*1*”‘*5?%@1%’?324% TR A AR £ E
» 11 'ﬁi’i”%@3ﬁﬁﬁﬁﬂﬁﬁ&&ﬁiﬁﬁ‘
i > A ]13 8107 23p S0 rtdk bR A JRAREF A S
10 g :

LA EY S RY F”’rw*f&'frjl
Brs 127,500~ ~ &

,imﬁ%ﬂzﬁ'ﬁo
S PR ARI R8P B 113E 100 2 JRAER S F T
EFEA LR REF A3 E102 3P (w22 F
BEFEP > PR EE F@PWﬂ°*$F%4f\aL
Sv\$/,.L‘E%§5"gIEi§%iﬁE 3R ASTTI3ETE 9 7
T4 £o1f ks 17
%Wﬁ&ﬁ‘%ﬁiiﬁ’géﬂﬁi% AR N

b

%J'%&%ﬁ&gﬁ@“%“ﬁ%’i@“ﬂnfiiﬁi’i’%‘a
RHAE R RAAEH AL E YGRS RL 0 B F
,sifﬁ’ﬁéﬁﬁﬂ

‘fia;‘““
‘\:E:‘
‘1‘*‘-
1“
Do
B
7

!
i A

TRHARA RG] A2 3}

A2P17,0127 > 2358 [13# 117 28p 4= > 2 F 1 7

#£50%E Il 0 2 B BRIFLE L XH v
IR H ’%(1% «L%i A RERIR A 0 AdpAR PR A
BAr Va2 5ET) o FIFAAIRR A BA A2 2R
'*,ft%al/ﬁ%;éﬁ%’ﬁ%w DR AR 0 A IR R
B oo O BEEPINLS AT HFA LY - FLHFH T o R
Hﬁ%elﬁ?gwﬁww RS w o

e A EHEF(H L L F64-65F)

g gz i gerir o ff i XA F2LF2R
52"—3’5%’»772‘??§~127,500’3;—5%}2}5§‘E‘:’i—'i'fri?vi
BRGS0 jRAx T 240,500~ > HEFp113£6"

i



-
2

DR

1pA4=32114#5731p 2k » A XX NF06ET T FFAR
B P FAZE D RAEF Y 0 BRI OP NI E
PER T L E 2 3 NS A o A PR ATI3ELL Y 14P b
e PR A %100 IRFER 0 2 W8P o
Q%J%4$iﬁ@$$HWﬁ§’%@}i%ﬁﬁmﬁ\:

A FGHE AT HFANTRELED N BHREE -

Bz g5lliEsRIF3MO9L: T- ~Fe 5 ki
FAZH2Z 9T F-EFRE? 2 UFgidwe 23xa &
AT I R T E L E U R R St
¥z vXFe A il wpdldp 2ok RHE
HPRIEF (F1E)F >0l wp[E 300 222 8P
o2 EEFEd AL AR GY o e S AR YT

1?@:91? PRZZ‘?’(;%)?&?&}E&Qﬁo_:‘\a—%%’;i‘g T R
&ﬁP F'&—Q\T'P T < JRI*F 4 ¢

5 o

N R FTEIREEBIEF L4 -
> j‘\]‘ic,L‘:ljlzg’?.

e d p e TTd o e ¥ o F R
%iﬂmp,\&i?%*%ﬂﬁﬁkﬁ
PlE Y e MY F AR NATT
LA R s 0 AR g § 454 62
TR R HA36FEZ1HIT R H FAERELF S

(il ﬁ%P%A R EFEY 294 RF LA

v'n;wu FFAR u;&i ZOFR12EF2IE T AD PR S
GO HIRIEY P EHRFEY R A AR LT
G 11EF1E T3 ol o P 7 A 3=teer » FU]13#1

N S RS

b
i
mj



3
FPIRARE LA ;\53‘33.5127,50()%‘155]52}5@@

= %
¢°”TW?Pﬁ‘&$:%ﬁﬂiﬁ§V¢%%,ag
SRR #; ;%4

PR R e BT
&ﬁ%ﬁﬁiﬁ

IE_F IR A }’%‘/‘r}&}hp”i‘ if%ﬁ—lﬁﬁf;

H%Bﬁi%%ﬂi %ﬁM%Fﬁ;ua’éﬁga’@
o =

PﬁP%A%%’H¢’%$“%iﬁE§°-§@é%%
}%' J’L"‘?f’-‘f"”ﬁ ] L mId ’)@m HwH Lo
7

iR = ik o R A o
il

=2 A 115 =& 5 " 97 0
TEFw R FHEE P oERR
iz F X F3
#F e
PN ATER o
ABAT 8 R o
i =3 A B 115 # 5 929



At

Ange

T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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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367號
上  訴  人  M大樓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謝隆盛  
訴訟代理人  陳子程  
被  上訴人  大正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長泰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曾勤傑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光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9月25日本院鳳山簡易庭114年度鳳簡字第2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兩造簽立管理服務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大正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正公司)，負責上訴人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保全服務，每月服務費用為新臺幣(下同)127,500元；被上訴人長泰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泰公司)負責系爭社區之管理維護服務，每月服務費用為40,500元，期間均自民國113年6月1日起至114年5月31日止，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上訴人應於次月5日前給付每月服務費，詎被上訴人於113年11月14日始收到被上訴人給付同年10月份服務費，依系爭契約第12條之約定，上訴人就滯延8日給付服務費，應各給付大正公司滯延費1,020元、長泰公司滯延費324元。另上訴人未依系爭契約第11條之約定，先以書面3次通知被上訴人改正違約情事，即於113年10月23日函以被上訴人服務品質不佳為由終止契約，係無正當理由終止系爭契約，依約上訴人應給付1個月服務費計之違約金，即各給付大正公司127,500元、長泰公司40,500元。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為請求，並於原審聲明：上訴人應分別給付大正公司128,520元、長泰公司40,824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對滯延8日給付113年10月份之服務費、滯延費金額不爭執，然係因上訴人於113年10月31日更換保全及管理維護公司，須核對管理費帳目所致。又被上訴人對系爭社區之金流、財報及管理均不當，從上訴人於113年7至9月召開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例會會議記錄，上訴人就服務品質、財務等事項，已向出席之大正公司人員，表示被上訴人未於合理期限內改善，將終止系爭契約，上訴人已盡通知改善義務，原判決僅對系爭契約約款形式觀之，違反誠信原則，上訴人非無正當理由終止系爭契約，無庸給付被上訴人違約金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審經審理後判決上訴人應給付大正公司127,500元、長泰公司17,012元，及均自113年11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且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原判決被上訴人敗訴部分，未據被上訴人提起上訴而告確定)。上訴人不服原判決，提起本件上訴，除援引原審答辯，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除援引原審主張，並聲明：上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簡上卷第64-65頁)：
　㈠兩造簽立系爭契約，約定大正公司負責系爭社區之保全服務，每月服務費用為127,500元；長泰公司負責系爭社區之管理維護服務，每月服務費用為40,500元，期間自113年6月1日起至114年5月31日止，系爭契約第6條並約定，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之每月服務費用，應於次月5日前以現金、轉帳或即期支票之方式為給付，被上訴人於113年11月14日始收到上訴人給付10月份服務費，已逾期8日。
　㈡被上訴人就上開逾期給付服務費，未依系爭契約第12條、二先以書面通知上訴人於7個工作日內給付服務費。
　㈢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至第3項約定：「一、若乙方有嚴重違反本契約之約定，同一事項經甲方以書面通知乙方3次而未改正者，除乙方能提出正當理由外，甲方得以書面通知終止契約。二、並經乙方知悉後，於通知到達14日生效，但其契約期限1年以上(含1年)者，於通知到達後30日生效。契約期間甲方無正當理由而終止本契約者，應賠償乙方本契約所定1個月之管理服務費(含稅)做為違約金。三、乙方於管理服務期間如有重大服務過失，經甲方書面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善，應接受甲方提出之終止解約，並不要求解約金」。
　㈣上訴人未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3次書面通知被上訴人改正。
　㈤上訴人於113年10月23日函被上訴人大正保全公司終止契約。
　㈥對原審所酌減違約金數額不爭執。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定有明文。上揭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程序之第二審亦有準用。
　㈡經查，就被上訴人請求上述滯延費、違約金，原審判決理由欄所載被上訴人未依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先向上訴人書面催告給付服務費，不得請求滯延費；被上訴人未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書面通知被上訴人3次改正，即以113年10月23日函終止系爭契約，屬無正當理由終止系爭契約，被上訴人應各給付大正公司違約金127,500元、長泰公司違約金17,010元等節，均為本院所認同，並予引用，不再重複敘述。以下僅就上訴人在第二審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及其他經本院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
　⒈上訴意旨固稱於113年7至9月之管委會例會，業向大正公司人員表示被上訴人未於合理期限內改善，將終止系爭契約等語，然此與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上訴人應以書面通知被上訴人3次而未改正者，上訴人始得書面終止系爭契約相左(不爭執事項㈢)，兩造既在系爭契約約定終止系爭契約方式，又未合意變更契約，自無從以他法代之，原審執此認定上訴人為無正當理由終止系爭契約，難謂有違反誠信原則等可議之處。
  ⒉職是，原審認定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前述金額之違約金及利息，洵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大正公司、長泰公司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應分別給付127,500元、17,012元，及均自113年11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此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與本件判決結果並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饒志民
　　　　　　　　　　　　　　　　　　法　官　王宗羿
　　　　　　　　　　　　　　　　　　法　官　曾迪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吳翊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367號

上  訴  人  M大樓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謝隆盛  

訴訟代理人  陳子程  

被  上訴人  大正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長泰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曾勤傑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光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9月25

日本院鳳山簡易庭114年度鳳簡字第2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兩造簽立管理服務契約書(下稱系爭契

    約)，約定被上訴人大正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正公司)

    ，負責上訴人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保全服務，每月服務費

    用為新臺幣(下同)127,500元；被上訴人長泰公寓大廈管理

    維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泰公司)負責系爭社區之管理維護

    服務，每月服務費用為40,500元，期間均自民國113年6月1

    日起至114年5月31日止，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上訴人應於次

    月5日前給付每月服務費，詎被上訴人於113年11月14日始收

    到被上訴人給付同年10月份服務費，依系爭契約第12條之約

    定，上訴人就滯延8日給付服務費，應各給付大正公司滯延

    費1,020元、長泰公司滯延費324元。另上訴人未依系爭契約

    第11條之約定，先以書面3次通知被上訴人改正違約情事，

    即於113年10月23日函以被上訴人服務品質不佳為由終止契

    約，係無正當理由終止系爭契約，依約上訴人應給付1個月

    服務費計之違約金，即各給付大正公司127,500元、長泰公

    司40,500元。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為請求，並於原審聲

    明：上訴人應分別給付大正公司128,520元、長泰公司40,82

    4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對滯延8日給付113年10月份之服務費、滯延費

    金額不爭執，然係因上訴人於113年10月31日更換保全及管

    理維護公司，須核對管理費帳目所致。又被上訴人對系爭社

    區之金流、財報及管理均不當，從上訴人於113年7至9月召

    開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例會會議記錄，上訴人

    就服務品質、財務等事項，已向出席之大正公司人員，表示

    被上訴人未於合理期限內改善，將終止系爭契約，上訴人已

    盡通知改善義務，原判決僅對系爭契約約款形式觀之，違反

    誠信原則，上訴人非無正當理由終止系爭契約，無庸給付被

    上訴人違約金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審經審理後判決上訴人應給付大正公司127,500元、長泰

    公司17,012元，及均自113年11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且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並駁回被上

    訴人其餘之訴(原判決被上訴人敗訴部分，未據被上訴人提

    起上訴而告確定)。上訴人不服原判決，提起本件上訴，除

    援引原審答辯，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除援

    引原審主張，並聲明：上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簡上卷第64-65頁)：

　㈠兩造簽立系爭契約，約定大正公司負責系爭社區之保全服務

    ，每月服務費用為127,500元；長泰公司負責系爭社區之管

    理維護服務，每月服務費用為40,500元，期間自113年6月1

    日起至114年5月31日止，系爭契約第6條並約定，上訴人應

    給付被上訴人之每月服務費用，應於次月5日前以現金、轉

    帳或即期支票之方式為給付，被上訴人於113年11月14日始

    收到上訴人給付10月份服務費，已逾期8日。

　㈡被上訴人就上開逾期給付服務費，未依系爭契約第12條、二

    先以書面通知上訴人於7個工作日內給付服務費。

　㈢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至第3項約定：「一、若乙方有嚴重違

    反本契約之約定，同一事項經甲方以書面通知乙方3次而未

    改正者，除乙方能提出正當理由外，甲方得以書面通知終止

    契約。二、並經乙方知悉後，於通知到達14日生效，但其契

    約期限1年以上(含1年)者，於通知到達後30日生效。契約期

    間甲方無正當理由而終止本契約者，應賠償乙方本契約所定

    1個月之管理服務費(含稅)做為違約金。三、乙方於管理服

    務期間如有重大服務過失，經甲方書面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

    善，應接受甲方提出之終止解約，並不要求解約金」。

　㈣上訴人未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3次書面通知被上訴人

    改正。

　㈤上訴人於113年10月23日函被上訴人大正保全公司終止契約。

　㈥對原審所酌減違約金數額不爭執。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

    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

    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

    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定有明文。上

    揭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程序之第二

    審亦有準用。

　㈡經查，就被上訴人請求上述滯延費、違約金，原審判決理由

    欄所載被上訴人未依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先向上訴人書

    面催告給付服務費，不得請求滯延費；被上訴人未依系爭契

    約第11條第1項約定書面通知被上訴人3次改正，即以113年1

    0月23日函終止系爭契約，屬無正當理由終止系爭契約，被

    上訴人應各給付大正公司違約金127,500元、長泰公司違約

    金17,010元等節，均為本院所認同，並予引用，不再重複敘

    述。以下僅就上訴人在第二審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及其他

    經本院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

　⒈上訴意旨固稱於113年7至9月之管委會例會，業向大正公司人

    員表示被上訴人未於合理期限內改善，將終止系爭契約等語

    ，然此與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上訴人應以書面通知被

    上訴人3次而未改正者，上訴人始得書面終止系爭契約相左(

    不爭執事項㈢)，兩造既在系爭契約約定終止系爭契約方式，

    又未合意變更契約，自無從以他法代之，原審執此認定上訴

    人為無正當理由終止系爭契約，難謂有違反誠信原則等可議

    之處。

  ⒉職是，原審認定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前述金額之違約金及

    利息，洵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大正公司、長泰公司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

    求上訴人應分別給付127,500元、17,012元，及均自113年11

    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此

    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

    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與本件

    判決結果並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饒志民

　　　　　　　　　　　　　　　　　　法　官　王宗羿

　　　　　　　　　　　　　　　　　　法　官　曾迪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吳翊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367號

上  訴  人  M大樓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謝隆盛  

訴訟代理人  陳子程  

被  上訴人  大正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長泰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曾勤傑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光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9月25日本院鳳山簡易庭114年度鳳簡字第2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兩造簽立管理服務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被上訴人大正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正公司)，負責上訴人社區(下稱系爭社區)之保全服務，每月服務費用為新臺幣(下同)127,500元；被上訴人長泰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泰公司)負責系爭社區之管理維護服務，每月服務費用為40,500元，期間均自民國113年6月1日起至114年5月31日止，系爭契約第6條約定上訴人應於次月5日前給付每月服務費，詎被上訴人於113年11月14日始收到被上訴人給付同年10月份服務費，依系爭契約第12條之約定，上訴人就滯延8日給付服務費，應各給付大正公司滯延費1,020元、長泰公司滯延費324元。另上訴人未依系爭契約第11條之約定，先以書面3次通知被上訴人改正違約情事，即於113年10月23日函以被上訴人服務品質不佳為由終止契約，係無正當理由終止系爭契約，依約上訴人應給付1個月服務費計之違約金，即各給付大正公司127,500元、長泰公司40,500元。爰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為請求，並於原審聲明：上訴人應分別給付大正公司128,520元、長泰公司40,824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上訴人則以：對滯延8日給付113年10月份之服務費、滯延費金額不爭執，然係因上訴人於113年10月31日更換保全及管理維護公司，須核對管理費帳目所致。又被上訴人對系爭社區之金流、財報及管理均不當，從上訴人於113年7至9月召開系爭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例會會議記錄，上訴人就服務品質、財務等事項，已向出席之大正公司人員，表示被上訴人未於合理期限內改善，將終止系爭契約，上訴人已盡通知改善義務，原判決僅對系爭契約約款形式觀之，違反誠信原則，上訴人非無正當理由終止系爭契約，無庸給付被上訴人違約金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原審經審理後判決上訴人應給付大正公司127,500元、長泰公司17,012元，及均自113年11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且依職權為假執行之宣告，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原判決被上訴人敗訴部分，未據被上訴人提起上訴而告確定)。上訴人不服原判決，提起本件上訴，除援引原審答辯，並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除援引原審主張，並聲明：上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簡上卷第64-65頁)：

　㈠兩造簽立系爭契約，約定大正公司負責系爭社區之保全服務，每月服務費用為127,500元；長泰公司負責系爭社區之管理維護服務，每月服務費用為40,500元，期間自113年6月1日起至114年5月31日止，系爭契約第6條並約定，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之每月服務費用，應於次月5日前以現金、轉帳或即期支票之方式為給付，被上訴人於113年11月14日始收到上訴人給付10月份服務費，已逾期8日。

　㈡被上訴人就上開逾期給付服務費，未依系爭契約第12條、二先以書面通知上訴人於7個工作日內給付服務費。

　㈢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至第3項約定：「一、若乙方有嚴重違反本契約之約定，同一事項經甲方以書面通知乙方3次而未改正者，除乙方能提出正當理由外，甲方得以書面通知終止契約。二、並經乙方知悉後，於通知到達14日生效，但其契約期限1年以上(含1年)者，於通知到達後30日生效。契約期間甲方無正當理由而終止本契約者，應賠償乙方本契約所定1個月之管理服務費(含稅)做為違約金。三、乙方於管理服務期間如有重大服務過失，經甲方書面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善，應接受甲方提出之終止解約，並不要求解約金」。

　㈣上訴人未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3次書面通知被上訴人改正。

　㈤上訴人於113年10月23日函被上訴人大正保全公司終止契約。

　㈥對原審所酌減違約金數額不爭執。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第2項定有明文。上揭規定，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程序之第二審亦有準用。

　㈡經查，就被上訴人請求上述滯延費、違約金，原審判決理由欄所載被上訴人未依爭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先向上訴人書面催告給付服務費，不得請求滯延費；被上訴人未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書面通知被上訴人3次改正，即以113年10月23日函終止系爭契約，屬無正當理由終止系爭契約，被上訴人應各給付大正公司違約金127,500元、長泰公司違約金17,010元等節，均為本院所認同，並予引用，不再重複敘述。以下僅就上訴人在第二審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及其他經本院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

　⒈上訴意旨固稱於113年7至9月之管委會例會，業向大正公司人員表示被上訴人未於合理期限內改善，將終止系爭契約等語，然此與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上訴人應以書面通知被上訴人3次而未改正者，上訴人始得書面終止系爭契約相左(不爭執事項㈢)，兩造既在系爭契約約定終止系爭契約方式，又未合意變更契約，自無從以他法代之，原審執此認定上訴人為無正當理由終止系爭契約，難謂有違反誠信原則等可議之處。

  ⒉職是，原審認定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前述金額之違約金及利息，洵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大正公司、長泰公司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應分別給付127,500元、17,012元，及均自113年11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審就此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與本件判決結果並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饒志民

　　　　　　　　　　　　　　　　　　法　官　王宗羿

　　　　　　　　　　　　　　　　　　法　官　曾迪群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吳翊鈴



